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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营销是指企业在为消费者提供

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制定口碑推广计划，

让消费者自动传播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的

良好评价。 在如今信息爆炸、 媒体泛滥

的时代里， 新颖的口碑传播内容能够迅

速吸引大众的关注与议论， 获取巨大的

流量。 然而， 一些商家却利用更具亲和

力的问答式口碑营销方式“自导自演”，

误导消费者。

三多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 （下称

当事人） 委托深圳草田营销管理有限公

司 （下称深圳草田公司） 通过虚假问答

式的口碑营销对墨白白酒进行营销宣传。

深圳草田公司通过在百度问答、 贴吧等

网络咨询和社交平台， 以发布文章和问

答式口碑营销等方式对墨白白酒进行虚

假宣传。 其中， 问答式口碑营销是由深

圳草田公司假借未实际购买或品尝过墨

白白酒的人员， 模拟消费选择者和实际

购买者的口吻， 谎称墨白白酒的购买和

品用体验好， 以此来欺骗、 误导消费者。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该法第二

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

行为，结合自由裁量意见，对其作出罚款

3万元的行政处罚。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 考虑到传播的

速度与涉及面的广度， 对于口碑营销的

规范显得极为重要。 对于此类虚构用户

评价行为的查处， 体现了市场监管的全

面性以及保护消费者和合法合规经营者

的严肃性。 同时， 让消费者了解到虚假

宣传行为的多样性和伪装隐蔽性， 提高

人们面对相关商品和服务的甄别力。

赌石， 是一种翡翠原石交易方式，

流行在中缅边境一带， 带有赌博性质。

在现实生活中赌石存在很大的风险， 在

大众中流传着“一刀暴富， 一刀破产”

的评价。

近几年， 网络上出现了在社交平台

直播间售卖翡翠原石的经营行为， 部分

直播间利用观众对中缅边境线实际情况

不熟悉， 谎称翡翠原石来自缅甸、 价格

便宜； 通过主播给观众洗脑， 灌输自己

是翡翠厂主卖自家货的人设， 假冒缅甸

商人和主播砍价， 营造一种给观众占便

宜捡漏的感受。 信息差和戏剧化的“表

演” 更具诱惑性， 更容易让消费者上当

受骗。

瑞丽市云瑞珠宝店经营者为王志刚

（下称当事人 ）， 其在拼多多平台内的

“冰绿翡翠” 直播间开展翡翠原石销售

时， 存在虚设场景、 雇请缅甸籍人员假

扮货主等虚假宣传行为。 直播间主要运

营方式为雇用缅甸籍人员在直播间内售

卖翡翠原石，在与买家的微信聊天中多次

虚构进出中缅边境线代购翡翠原石；或是

让缅甸籍人员在直播间内假扮翡翠原石

供货商进行“表演”———对销售公司的翡

翠原石进行虚假砍价，实际为帮助销售公

司售卖翡翠原石。 此外，调查中还发现当

事人存在发布虚假用户评价行为。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 《反不正当竞

争法》 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依据该法

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责令当事人停

止违法行为， 并对其处以罚款 20 万元的

行政处罚。

市场监管部门对该违法行为的重拳

出击， 让经营者知晓在法律的框架内思

考创新经营模式才是中国市场体系内生

存和盈利的长久之计； 也帮助消费者擦

亮眼睛， 避免受到不法经营者的欺骗。

在互联网电商平台上， 面对海量的

商品和服务， 用户评价往往是消费者选

择商品的重要参考因素。 电商平台经营

者设置网络点评和排名的初衷， 是通过

统计与展示互联网用户消费后的真实反

馈形成的大数据， 反映人气、 实力和市

场口碑等信息， 以帮助消费者更便捷地

作出判断和选择。 一些不法商家却利用

各种“炒信刷单” 的手段， 提升商家的

平台点击率、 粉丝数和好评度。

案件当事人吴绍清在遵义市播州区

组建“工作室”， 通过淘宝平台向经营者

发布“我们可以为商家提供刷销量、 好

评业务等” 等信息， 以此来招揽业务，

并将所招揽的刷单任务发布在“老 K”

软件平台。 “老 K” 平台内的“刷手”

接单后模拟正常购物流程在淘宝平台购

买需要虚假销量和好评的商品， 随后淘

宝商家向“刷手” 邮寄纸巾、 洗衣粉等

廉价小礼品或空包单完成物流过程， 物

流信息显示签收后， 再由“刷手” 对该

商品进行好评。 当事人对“刷手” 的佣

金进行抽成， 每刷一单获利 2 元。 截至

案发， 当事人为淘宝平台内经营者提供

刷虚假销量和好评服务共计 3416 单， 虚

构销售金额为 730973.26 元， 获取佣金

32473.5元， 违法所得共计 6832元。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 《反不正当竞

争法》 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依据该法

第二十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 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 作出没收违

法所得 6832 元和罚款 30 万元的行政处

罚。

当事人通过“老 K” 软件平台内的

“刷手” 间接完成刷单任务， 行为更加隐

蔽复杂， 打击难度更大。 “刷单炒信”

这一网络黑灰产业已经发展到足以影响

商家生存的地步， 严重损害了广大消费

者的知情权、 选择权等合法权益， 破坏

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不利于互联网

生态健康发展。 市场监管部门表示， 将

始终保持对此类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

规范互联网经济有序发展。

!" 权威曝光
www.shfzb.com.cn

2023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徐荔 E-mail:fzb_zhoukanbu@163.com

网络虚假宣传花样翻新，数据爬取等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频发

你以为的好口碑可能是商家自导自演

动用“刷手”完成刷单任务

直播间里卖翡翠全靠“演技”

问答式口碑营销系“自导自演”

随着互联网领域竞争业态及方式的转变， 借助技术手段， 衍生出的

数据爬取、 流量劫持等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频发多发， 刷单炒信、

虚假交易、 口碑营销等网络虚假宣传行为花样翻新， 网络不正当竞争行
为既损害网络市场竞争秩序， 也侵犯经营者、 消费者合法权益， 不利于

网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为有效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 增强经营主体诚信守法、 合规

经营的意识， 引导消费者科学理性消费， 近日，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

批专项行动中查处的网络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网络消费已成为当前主要的消费方式之一，

且消费者倾向于将网评的好坏、 销量、 关注量等

作为选择店铺消费的重要依据。 但一些经营者为

了牟利， 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商品粉丝关注量、

店铺关注量、 产品收藏量、 销量展示、 好评、 补

单等全链条造假， 误导消费者对相关产品或服务

的判断， 且对自身服务质量等进行虚假宣传以此

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 严重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四川格之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就通过微信推

送给客户“二销推广 （营销） 方案 （计划）”， 使

用引流精灵软件来实现商品粉丝关注、 店铺关

注、 产品收藏等服务， 收费均为 1 元 / 个。 此

外， 在拼多多店铺上修改单价并利用批发功能实

现单品基础销量展示、 刷单和产品好评； 单品基

础销量展示操作的收费标准为每户 300 元至 500

元， 好评和刷单收费标准是 100 单以上 5 元 /

单， 100 单以内 10 元 / 单。 自 2022 年 4 月至案

发时， 当事人共计刷单 2644 笔 ， 获得收入

18785元。 同时查明， 当事人通过微信和 PPT 简

介等方式向客户宣传格之跃电商是拼多多官方合

作运营服务商、 拥有 200人以上的专业团队等虚

假内容。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 依据该法第二十条

第一款的规定， 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 并对

其作出罚款 20万元的行政处罚。

电子商务的兴起与发展， 使得消费者更青睐

于依赖“内容评判” 对商品或服务进行选购、 消

费， 同时“内容评判” 也为经营者带来更大的

“引流效应”。 然而， 流量“变现” 也导致部分不

良商家通过“刷单炒信” 等“作弊” 的方式获得

虚假好评。

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2 月期间， 北京嗨噗

广告有限公司（下称当事人）与北京华麟林玉体育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七家单位签订《嗨噗运营代

运营合作协议》，为上述单位在大众点评等平台上

的商家店铺进行代运营， 组织员工采取线上购买

商家商品、上传他人照片、虚构到店参与活动等方

式为上述单位线上门店虚构好评内容 18 条，目的

是提升商家线上店铺的排名和关注度， 吸引消费

者。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

条第二款的规定， 依据该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

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10万元。

用户好评是消费者判断商品质量和商家信誉

的重要指标， 通过虚构好评等方式吸引消费者的

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也破坏了电子商

务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查办此类的案件有利于

震慑不法经营者，避免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

面效应， 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网络直播购物是时下热门的消费渠道， 消费

者足不出户便可阅览生活所需的各类用品。 然而

“流量” 不代表“质量”， 部分商家在直播销售时

“口无遮拦、 随意编造”， 以期用虚假的商业宣传

在竞争时取得有利地位， 这种行为终将受到法律

的惩治。

嘉兴市浩唯贸易有限公司通过其在拼多多店

铺开设的网络直播间进行服装销售工作， 在未对

销售产品的纤维成分含量进行检测的情况下， 利

用直播间员工之口谎称其产品纤维成分含有“羊

毛、 羊绒、 骆驼绒、 鹅绒、 貂、 幼貂、 进口貂、

未经染色的稀有貂” 等， 而经抽样检测发现， 其

产品实际纤维成分为聚酯纤维、 锦纶、 腈纶、 氨

纶、 棉、 粘纤 + 莱赛尔等。 当事人 2022 年 11

月 11 日和 11 月 15 日两日直播的销售额为

916.18万元， 累计观看人数 521.1万人次。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依据该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

规定， 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 并对其作出罚

款 65万元的行政处罚。

直播销售时“口无遮拦、随意编造”

帮忙“作弊”虚构好评内容

刷好评100单以上5元/单

数据抓取在互联网领域是常用的技术， 能够

实现高效、自动地进行网络信息的读取、收集等，

其设计本意在于提高信息交换速率。 而部分商家

利用“爬虫”程序窃取他人店铺相关信息，直接挪

用他人劳动成果。

天津面兜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开发上货

助手软件，提供商品信息数据“一键搬家”服务，在

不同购物平台的服务市场上线运营并收取软件使

用费。该软件通过调用第三方接口的方式，在未经

数据源购物平台及平台内经营者同意的情况下，

爬取数据源购物平台商品信息数据， 并一键上传

至其他具有竞争关系的购物平台。截至案发，该软

件共爬取商品信息数据 942万余条。 当事人的行

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十二条第二款第

（四）项的规定，依据该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当地

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 并处罚

款 100万元。

当事人的行为属于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

为， 此类案件的查办一方面有利于抑制互联网平

台的无序扩张以及平台内商户的野蛮增长， 减少

互联网空壳企业，为合法经营企业提供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社会对数字知识产权的保护

意识，助力推动相关领域配套法律的改进和完善。

（综合整理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中工网）

将他人店铺相关信息“一键搬家”


